
山西省乡村振兴局文件

晋乡振发(综)字〔2021〕4 号

山西省乡村振兴局

关于做好 2021 年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及监测

帮扶对象家庭本科大学新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市、县乡村振兴局：

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按照

“四个不摘”政策要求，今年我省开展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及监

测帮扶对象家庭本科大学新生资助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资助对象及标准

对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及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子女参加 2021

年普通高考并被全国高校本科第一批、第二批 A 类和 B 类专业录

取的大学新生，每生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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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核认定程序

（一）学生提交申请资料。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向县乡村振

兴局提交《山西省 2021 年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及监测帮扶对象

家庭本科大学新生资助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提供相关录取证明

材料（包含：高考准考证复印件、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山西

省招生考试网成绩单）。

（二）审核学生资料。一是审核建档立卡在档情况，将申请

学生身份信息与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信息进行比对，必须学

生本人在档。二是审核大学录取信息，对学生提交的 2021 年普

通高考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、考试成绩单等材料进行审核。上述

审核均通过者，可获拟资助资格。

（三）公示学生名单。县乡村振兴局将拟资助大学生名单向

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资

助对象高考分数、被录取大学名称、户籍所在地等信息。同时要

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并将公示情况留影像资料备案。

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大学生资助名单。

三、资助金发放及资料报备

（一）资助金直补到户。审核认定工作结束后，各县乡村振

兴局按照确定的资助大学生名单,协调县财政部门直补到学生家

庭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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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快资助金发放进度。加快资助金的发放进度，确保

在新生入学前将资助金发放到位，以解决学生入学期间的经济困

难问题。

（三）保管备案资助档案。县乡村振兴局要做好本科大学生

资助工作的资料备案工作。建立本科大学生资助档案，妥善保管

申报资料、公示情况影像资料、资助金发放凭证等相关材料。各

县要将资助名单报市乡村振兴局备案，各市乡村振兴局于 9 月

15 日前将各县发放人数等情况汇总后以正式文件报省乡村振兴

局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充分认识本科大学生资助工作的重

要性，组织抽调专人做好审核认定及资助金发放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要加强本科大学生资助工作管理，完

善工作机制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实行阳光操作。

（三）标注本科大学生资助信息。本科大学生受资助信息必

须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项目管理模块中。

（四）宣传资助政策。通过政策宣传，确保符合资助条件的

本科大学新生都能享受到此项资助政策，做到应助尽助全覆

盖。各级乡村振兴局要积极通过网络、电视广告、报纸等多种

形式，尤其要发挥村两委、驻村工作队、第一书记的作用，大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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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 2021 年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及
监测帮扶对象家庭本科大学新生资助审批表

学
生
本
人
基
本
情
况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申
报
人
照
片

政治面貌 民 族

建档立卡脱
贫家庭或监
测帮扶对象

家庭

□是 □否

家 庭
人口数

身份证
号 码 高考分

数高考准考
证号

毕业学校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

通讯
信息

详细通讯地址

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家
庭
成
员

姓名 年龄 称谓 从事工作
年收入
（元）

是否低保
人口

健康状况

签

字
学生本人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

学生户籍所在

村委意见

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
县乡村振兴局

审核意见

（签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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